
完成精神醫療處置 

(疑似)精神病人滋擾事件

民眾撥打 119/110求助 

警察或消防人員到場處理 

否 

是 

是否為精神衛生法

第 3條第 1項第 1

款所定狀態之人 

由警察機關依

相關法規辦理 

犯罪行為或社
區滋擾行為(如
酒醉、毒品、遊
民、縱火等) 

 上班時段（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

時）聯繫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（電話

號碼：082-337885） 

 非上班時段（含假日）聯繫 24 小時緊急

精神醫療處置專線（0911-991-535） 

衛生局人員使用聲音

或影像設備線上處理 

護送就醫 

衛生局派員到現場

共同處理 

精神科 

醫師評估 

是 

否 

是否護送就醫 

金門縣社區(疑似)精神病人緊急送醫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
是 

不收治 

是否為精神照護系統對象 

否 

有自傷、傷人之虞 

 

填報疑似精神病人 

轉介單通知衛生局 

收治 

住院 

追蹤或轉介其他服務 


